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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省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乌云、李宁宁、李乃文、刘苏杨、张清、孙阔、张恭、安雁军、王宝良、

张文生、闫晓环、申思远、梁一鸣、赵坤义、胡亚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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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劳动保护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劳动保护的基本要求、管理制度、劳动安全、职业卫生、

安全培训、女职工保护。 

本文件适用于从事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人员的劳动保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2部分：物理因素 

GBZ 117-2022  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TSG 03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 

TSG 21-2016  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4.1 检验检测人员所在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应确定一名领导分管劳动保护，明确劳动保护管理

部门，配备专（兼）职劳动保护管理工作人员。 

4.2 单位应将劳动保护的实施效果纳入考核指标。 

4.3 单位应建立第 5章的有关管理制度，并实施、保持和持续改进。 

5 管理制度 

单位应建立劳动保护相关管理制度，应至少包括： 

—— 现场风险辨识及防控制度，单位应主动辨识检验检测场所人身安全风险，建立人身安全风

险清单，评价和控制风险，制定具体监控措施，制定劳动保护年度目标及实施方案，并逐

级落实； 

—— 应急预案管理和演练制度,包括应急预案的编制、更新、备案以及应急预案演练的内容、频

率、目标等； 

—— 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按照 TSG 03的规定提出有关要求； 

—— 检验检测安全责任制度,包括岗位职责、考核、处罚等； 

—— 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包括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发放、使用、检査、报废、更换和回收

的管理要求及配备标准等； 

—— 教育培训制度,包括培训时间、目的、内容、方式、层级等； 

—— 会议制度,包括召开会议的目的、时间、形式、频率、主要内容等； 

——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和检查制度,包括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检查期限、检查内容等； 

—— 档案管理制度,包括档案管理人员、存档内容、保存时限、借阅及销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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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和通报制度,包括检查的目的、人员、方式、频率以及通报的人员、内容、方式、时限

等。 

6 劳动安全 

6.1 通则 

6.1.1 检验检测人员应对照安全技术规范、标准及安全管理制度，确认现场条件符合检验检测安全

要求后，方可开展检验检测工作。 

6.1.2 检验检测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a) 审查技术资料，分析辨识检验检测过程中的风险，针对风险提出防控措施，并接受安全培

训； 

b) 熟悉服务对象应急救援预案的要求； 

c) 清理或拆除影响检验检测的附属部件或其他物体。 

6.1.3 检验检测时，检验检测人员应根据检验检测条件，针对识别后的检验检测风险，配备劳动防

护用品。 

6.1.4 开展大型检验检测项目时，应设安全员，负责检验检测区域的安全工作。 

6.1.5 劳动防护用品应具备产品质量合格证，在合格有效期内，并验收合格。 

6.2 自然环境  

    环境温湿度、风速等应符合检验检测工作开展的条件。台风、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

应停止一切户外检验检测。 

6.3 检验设施设备 

6.3.1 一般要求 

6.3.1.1 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和主要器材应具备产品质量合格证，检验检测设备应具备有相应资质单

位出具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6.3.1.2 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绝缘性能应符合要求。 

6.3.1.3 检验检测应选用无毒或低毒耗材。 

6.3.1.4 射线检测设备应满足环保要求。 

6.3.2 现场使用要求 

检验检测人员应按设备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进行操作，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 使用交流电的仪器设备，应单独设置漏电保护开关，各漏电保护开关应并联连接； 

—— 使用激光仪器设备时，激光光源应避免对人眼直射； 

—— 打磨作业时，设备磨削方向不应朝向操作人员； 

—— 开展荧光磁粉检测或荧光渗透检测时，黑光灯的滤光片和屏蔽罩不得有破裂，避免黑光灯

对人眼和皮肤直射； 

—— 使用触头法和通电法开展磁粉检测时，应防止因接触不良或操作失误造成的火灾事故； 

—— γ射线机放射源应由一人操作，一人监护；如发生卡源，应在采取防护措施后方可处理。

γ射线检测时，每次放射源的运送与收回，应采用监测仪或警报器核实放射源是否处于正

确位置。在高处进行γ射线检测时，应搭设工作平台，并采取防止放射源坠落的可靠措施； 

—— X射线机控制箱和高压发生器均须可靠接地，以免漏电或感应电，使用电源电压不可超过

额定值的±10%。 

6.4 防护措施及用品 

对于不同的的检验检测工作，检验检测人员应做好防范措施并配备防护用品。针对以下情形，

应按表1采取相应防范措施并配备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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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特种设备现场检验检测防范措施及防护用品要求 

序号 类别 防范措施 防护用品 

1 
高空(≥2 米）

作业 

设置安全护栏或使用脚手架、轻便梯等设

施。脚手架、轻便梯等设施应安全牢固（距

离地面 2m 以上的脚手架应设置双层护栏

及踢脚板），经确认合格并悬挂合格标识后

方可使用。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安

全带 

2 野外检验检测 

至少由两名检验检测人员开展工作。检验

检测人员应熟悉自然地理环境、了解天气

状况，做好虫蛇叮咬的风险防控，清理受

检设备周边障碍物。 

配备通讯设备。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长筒劳保靴 

3 
受限空间检验

检测 

应满足TSG 21-2016 8.2.3.1（4）和（6）

的要求。 

检验检测时，设置专职受限空间监护人员。 

检验检测时，照明电压应小于等于24V，在

潮湿设备、狭小空间内作业电压应小于

12V。引入受限空间内的电缆必须绝缘良

好、接地可靠。 

检验检测时，随时监测氧气含量。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安

全绳 

4 

进入盛装毒性

或者窒息性介

质设备内部进

行检验检测 

应满足 TSG 21-2016 8.2.3.1（5）的要求。

检测时，应确认受检设备对地电阻满足安

全要求，并使用复合气体检测报警仪检测。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 、劳保鞋、安全绳、过

滤式呼吸防护装备、化学防护服（必要时） 

 

5 

进入盛装易燃、

易爆、助燃介质

设备内部进行

检验检测 

应满足 TSG 21-2016 8.2.3.1（5）的要求。 

检测时，应确认受检设备对地电阻满足安

全要求，并使用复合气体检测报警仪检测。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鞋、安全绳、防

静电阻燃服 

6 

在易燃易爆场

所进行检验检

测 

禁止携带火种、手机等进入，并采取必要

的防静电措施。 

机动车辆排气管应安装防火装置。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鞋、防静电阻燃

服 

7 

高温或低温条

件下运行设备

的检验检测 

应满足 TSG 21-2016 8.2.3.1（7）的要求。 

如在运行状态下检验检测，应做好受检设

备保护、检验检测仪器保护、检验检测人

员保护。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鞋、耐高温或防

冻防护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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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种设备现场检验检测防范措施及防护用品要求（续） 

序号 类别 防范措施 防护用品 

8 环境噪声 

可能产生危害时，检验检测过程中应对噪

声进行测量。等效声级按照 GBZ 2-2007 2.2

计算。等效声级≥85dB 时，应佩戴护耳器。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护

耳器 

9 粉尘 

检验检测区域内应注意通风，粉尘浓度应

符合 GBZ 1 的相关要求。 

避免明火。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防

尘口罩 

10 电火花或强光 避免直视。 
安全帽、防强光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

鞋 

11 

能够转动或有

可动部件设备

的检验检测 

应锁紧开关，固定牢靠。 安全帽、护目镜、劳保服、劳保鞋 

12 
移动式设备的

检验检测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设备移动。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13 
停机设备的检

验检测 

切断与设备有关的电源，设置明显的用电

安全警示标志。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14 
停电设备的检

验检测 
采取防止触电的措施。 安全帽、护目镜、绝缘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15 
耐压试验、泄漏

试验 
设置隔离区，采取安全措施。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16 载荷试验 设置隔离区，做好防倾覆措施。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17 动火作业 设置专职动火作业监护人员。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防静电阻燃服、劳保

鞋 

18 
错层实施检验

检测 

检验检测人员应相互观察和呼应，避免垂

直作业，在上方的检验检测人员应避免携

带的检验检测仪器、工具和附属设施跌落。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安

全带 

19 射线检测 

应按照 GB 18871、GBZ 117 的有关规定进

行辐射安全防护。隔离出透照区，设置警

告标识。 

进行现场Ｘ射线检测时，应按照 GBZ 117 的

规定划定控制区和管理区、设置警告标识。 

进行现场γ射线检测时，应按照 GBZ 117

的规定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设置警告标

识。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防辐射服、

劳保鞋、个人辐射剂量计 

20 磁粉检测 去除磁粉时，应注意防止吸入。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耳

塞、防尘口罩 

21 渗透检测 配备可燃、有毒气体检测仪测定气体含量。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过

滤式呼吸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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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特种设备现场检验检测防范措施及防护用品要求（续） 

序号 类别 防范措施 防护用品 

22 涡流检测 采取防止触电的措施。 安全帽、护目镜、绝缘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23 漏磁检测 不应携带磁性材料物体。 安全帽、护目镜、绝缘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24 
理化试验现场

检测 

配备更衣、喷淋等设施和中毒受伤急救设

备、药品。 
安全帽、护目镜、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25 使用化学药剂 
配备更衣、喷淋等设施和中毒受伤急救设

备、药品。 
护目镜、防腐蚀手套、劳保服、劳保鞋 

7 职业卫生 

7.1 检验检测人员应满足相关作业的健康要求。 

7.2 单位应每年定期组织对检验检测人员体检。 

7.3 体检项目应满足 GBZ 188的要求，并能检岀潜在职业危害。体检时应重点检査： 

—— 从事射线检测人员直接受到射线辐射的身体部位； 

—— 从事磁粉检测人员的肺部和眼部： 

—— 从事渗透检测人员的血液； 

—— 在噪声环境下工作人员的听力。 

7.4 检验检测人员体检结果表明不能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时，应调整岗位。 

7.5 单位应建立长期从事射线检测人员的健康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 从事射线和/或放射性同位素的工种、工龄及剂量； 

—— 对射线检测工作的适应情况； 

—— 从事射线检测工作后，患过何种疾病及治疗情况； 

—— 有无受过医疗照射、过量照射、应急照射、事故照射等情况； 

—— 从业后至当次检査累积受照剂量当量。 

8 安全培训 

8.1 单位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检验检测人员的职业健康和安全培训。新入职的检验检测人员上岗前应

接受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培训内容至少包括法律法规、安全制度、应急救援、劳动保护相关规

定和要求。 

8.2 培训可采取专题讲座、专题会议、专家授课、安全警示教育、参观学习、经验交流等形式。 

9 女职工保护 

9.1 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 不应安排怀孕、哺乳期女职工从事射线检测、渗透检测工作，以及可能接触有毒有害化学

品的检测工作； 

—— 不应安排怀孕、哺乳期女职工从事户外的超声、磁粉项目的检测工作。 

9.2 女职工生理期时，如提出调整现场检验检测工作时间，单位宜给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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